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 

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张 杨 

● 

● 

内容提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 

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 自 

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 

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 

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 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 

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 

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 

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川西地区 战时财政 租佃制度 土地收益 

抗 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中日军队在战场上的角逐，更是两国社会动员能力的比拼，而财政 

收支则是国家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①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自田赋征实后，为国民政府贡献 

了近 1／3的田赋收入，但这种战时供应也造成了农村资源的枯竭，地主和佃农围绕着剩余利益展开 

竞争，原有租佃制度产生变动，土地收益分配的格局被重新界定。② 欲考察抗战对后方社会的微观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成都平原土地 占有情况研究(19O0一l956)”(16BZS1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相关领域主要研究有《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编写《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 

略措施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筐川裕 

史、奥村哲著，林敏、刘世龙、徐跃译：《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关于四川的租佃制度的研究，详见刘克祥《近代四川的押租制与地租剥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 l期；李德英：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克祥：《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 

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 1期；曹树基等：《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 

年第4期。三位学界前辈因所用资料时间段不同、考察角度各异，因而产生了对租佃制度性质的不同看法：刘文主要利用20世纪 

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川各县新县志，论述地主利用地租和押租对农民进行的经济剥削；李文从产权理论出发，利用20世纪30年代 

的租佃调查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退押运动的调查材料，指出押租和押扣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设计；曹文以大押佃的租佃形 

态为切入点，认为成都平原及四川农村存在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押租和地租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 间的关 

系。本文认为．租佃制度归根结底是一种界定地主和佃农土地收益分配的制度设计，2O世纪上半叶四川地区的租佃制度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深受国家财政政策、主佃行为选择的影响。变动最剧烈的时间段为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扩张，竞佃 

关系变化，地主加租、加押、缩扣等行为，导致租佃制度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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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鏖 ； 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影响，不能不对上述租佃关系的变动加以注意。本文以川西地区为例①，运用档案资料、期刊报纸 

和时人的调查研究，就此进程给予分析。 

四川民众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就田赋而言，国民政府 自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以 

来，加上同时期的征购征借，至 1945年，四川田赋共征收稻谷 8426万市石，占国民政府田赋收入近 

1／3： 

表 1 田赋征实期间I~lJII与国统区实收粮食对比表 单位：万市石(稻谷) 

中央对四JI 配额 年度 实收 
实收配额比％ 全国实收 四川全国比％ 总额 正额 征购

、借 

1941 1378 1200 6OO 600 114．8 4580 30 

1942 1661 16o0 900 700 103．8 6618 25 

1943 1616 1600 900 700 101 6478 25 

1944 1949 20o0 90o 1100 97．5 5660 34．4 

1945 1822 2000 900 l100 91．1 4191 43．5 

合计 8426 8400 4200 4200 100．3 27527 3O．6 

资料来源：四川统计处编：《民国三十五年度四川省统计年鉴》(第2册)，四川省统计处1947年编印，第77页；《田粮通讯》第 

2期，1948年 9月，第9页。全国实收数引自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1947年编 

印，第63页。 

自1941年田赋征实以来，中央对四川的配额逐年增加，1944、1945年两年征实数相较于 1941 

年增加了2／3。国民政府每年在川省实收的田赋几乎都达到配额 的 9成以上，多者甚至超收 

14．8％，综合来看，征实政策实施 5年内共超配额征收粮食26万市石。四川一省，田赋实收数额竞 

达全国的 30．6％。蒋介石就曾于 1944年 6月 17 El致电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称 ：“抗战军兴以来，中 

央以四川为抗敌重要根据地。我四川同胞 ，尊奉国家至上与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劾力， 

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役所负担之数量，均甲于各省。”② 

四川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背后则是，这一时期，川西地区的地主和农民，均感受到了收益的 

减少和生活的困苦。此一状况当可归因于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政策，举其要端，则在于因货币发行 

过多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因田赋征实而导致的农村资源外流。 

一

、 通货膨胀加剧 

1937年7月7 Et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部国土短时间内竟至沦陷，到 1938年底，日军占领华 

北、华东、华中大片领土，国民政府所仰赖的关税、盐税、统税收人锐减。1936年国税收入 10．57亿 

① 本文所指的川西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康区，而是指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区。该地区土地集中，租佃关系发达，佃农众多。 

据陈太先对成都平原 11县农户分配的调查，1936年成都平原 自耕农 占农户总数的24．8％，佃农 占57．8％，半自耕农 占20．66％。 

[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f*-I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7年版， 

第32447页]与租佃制度相关联者占农村总人口的75％，这显示出成都平原是一个典型的佃农社会，租佃制度是土地经营的主要 

方式。本文考察抗战时期国家田赋、租佃制度变迁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主要关注地主和佃农。自耕农无租佃关系，与租佃制度无 

关．且人数相对较少，因而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② 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三集》，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9年5月印，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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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而 1937年仅为 4．1亿法币，1938年更是剧减为 1．92亿法币。①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但战争持续，开支仍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急剧上升。财政部部长孔祥 

熙称：“迨战事发动以后，抗战建国，同时并进。通货之需要，因之更行殷切，发行较短，自有相当之 

增加。”②国民政府以银行垫款的方式弥补赤字，货币发行数量遂呈几何倍数增长。 

表 2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行法币数额统计表 单位 ：亿元 

年月 法币发行额 同比增长(％) 指数(1937．6：1) 

1937．6 14．1 1 

1938．6 17．3 22．7 1．23 

1939．6 27 56．1 1．9l 

1940．6 60．6 124．4 4．3 

l941．6 107 76．6 7．59 

1942．6 249 132．7 17．65 

1943．6 499 100．4 35．38 

l944．6 1228 146．1 87．07 

1945．6 3978 223．9 282．04 

资料来源：昊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92_95页。 

由表 2可见，1937年至 1939年时货币发行量尚无巨额增加 ，但 1940年以后，货币发行量便急 

剧增长。武汉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退守西南，大量沦陷区的机构 、难民亦涌人后方，经济空间被进 
一 步压缩，货币流转空间变小，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货币的数量更形庞大。 

货币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物价持续上涨。经济学界常用物价指数来衡量物价的波动情况，以 

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常用的物价指数有批发物价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是指全面 

反映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因零售物价和民众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本文 

选择抗战时期成都市的零售物价总指数来反映这一时期民众所感受到的通货膨胀程度。 

表3 抗战时期成都市零售物价总指数 1937年 1---6月平均数 =100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4 

总指数 107 151 330 1076 2750 7048 29170 59833 

同比增幅 41．1％ 118．5％ 226．1％ 155．6％ 156．3％ 313．9％ 

资料来源：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四川省物价与生活费指数简报》第2卷第10期，1944年 5月。 

说明：文中的同比增加 系根据总指数计算，计算公式是：同比增幅 =(该年物价指数 一上年物价指数)÷上年物价指数 

×100％ 。 

据表 3可知，抗战全面爆发后，成都市场上零售物价总指数一直上涨，其中 1937、1938年上涨 

幅度相对缓和，仅为41．1％。但 自1939年以后，物价呈现倍数增长，截至 1944年4月，零售物价总 

指数已较 1937年 6月上涨了598．33倍。抗战时期成都零售物价总指数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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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年版，第 lO4页。 

② 孔祥熙：《抗战三年采之财政与金融》，《财政评论》第4卷第2期，194o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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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形。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会导致民众财富缩水，但是曼昆(N．Gregory Mankiw)却以为 

这种看法是一个谬误①，他提出应该以购买力作为衡量民众生活水平变化的指标。以下，本文亦尝 

试使用购买力指数来分析川西农村的经济情形。 

川西农村的地主和农民出卖粮食及手工业品，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此处以地主和农民出售 

的商品价格指数为所得物价指数，即收入价格指数；将其购进生产品和消费品所付出的价格指数称 

为所付物价指数，即支出价格指数。所得物价指数除以所付物价指数便可得到购买力指数。② 抗 

战时期四川农民购买力指数可见下图： 

圈 农民所得物价指数 [] 农民所付物价指数 —— 农民购买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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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抗战时期四川农民购买力指数表(1937--1943) 

资料来源：孙虎臣：《抗战以来之四川农村物价指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 1期，t945 

年，第 l67—17O页。 

说明：图1中之农民所得物价指数、农民所付物价指数和农民购买力指数均为一年 内各月的 

加权平均。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的两年，农村购买力逐渐上升，相较于 1937年，1939年农民的购买力指数 

上升约 l0个百分点，显示出农村经济尚有改善。尤其是 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大量人员、机构入 

川，新增消费促使农产品的价格较快上涨，而农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有限，因此农民购买 

能力上升。 

但是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影响了后方社会的稳定，并使得军粮筹集更为困 

难，国民政府遂采取粮食管制政策，打击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遏制了粮价上涨的势头。而 1940— 

1942年这 3年期间，因商品市场游资较多，商品价格上涨过速，以致农民购买力转而下降。但 1941 

年、1942年粮食歉收，粮食价格的涨幅又超过了农用品价格，农民购买力较 1940年有所增高，但仍 

低于战前水平。③ 1937—1943年间农民购买力指数的简单几何平均数为 97．86，即这 7年间，农民 

购买力平均每年降低 2．14％。 

① 曼昆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80页。 

② 具体指标可参考郑家亨《统计大辞典》，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年版，第l185—1186页。 

③ 孙虎臣：《抗战以来之四川农村物价指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 1期，1945年，第17O一1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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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地区的租佃习惯，向以大春收租，小春悉归佃户，其租率之高，甲于全国。① 据陈太先的调 

查 ，成都平原的租率约在75％一85％之间。② 即地主一年之所得为大春的七八成，而佃农所得为大 

春的二三成和全部小春。 

孟光宇在关于四川租佃习惯的调查报告中称：“水田多收谷租，然亦有收米租者，尤其成都平 

原，虽在租约上规定收租谷，习惯上则仍收米，每租谷一石折收租米四斗六升左右。”⑧地主所得农 

产品为大米，且在留足食用之后，一般将余粮出售，因此米价对地主的影响至为深重。抗战时期川 

西地区的米价一直处于上涨状态，郫县合同乡老斗户④兰同盛的账簿详细记载了 1892年一1949年 

间郫县犀浦镇和高店子逢场时的米价，抗战时期的米价情形如下： 

表 4 抗战时期郫县犀浦镇和高店子的白米价格统计表 单位 ：元(法币) 

年份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l942 1943 1944 1945 

米价 25．7 24．8 44．1 268 524 1022 5640 16036 25612 

同比 1oo 96．5 177．8 607．7 195．5 195 551．9 284．3 159．7 

资料来源：李竹溪、曾德久、黄为虎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年版，第369—37l页。 

说明：同比系该年米价÷上年米价 ×100。上述每年数据皆为该年 12月份米价教据。 

通过表4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米价除 1938年稍跌外，其余时间一直上涨，尤以1940年增长最 

剧，达到 1939年的6倍多。到1945年 12月，米价已较 1937年 12月上涨997倍。白米价格上涨导 

致地主收入货币数量的增加，但是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时期，地主实际收入须考虑物价上涨的因 

素。本文以成都市场所售上庄白米每双市石⑧的校正价格和购买力来计算此一时期地主的土地收 

益情形，详见下页图2。 

该走势图清晰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成都市场白米购买力和白米校正价格的下跌情况，除 1941年 

因四川范围内作物减产导致粮价大幅上升外，其余年份均是下坡走势，米价上涨的速度并未赶上其 

他物价上涨的速度。抗战胜利的1945年，白米的购买力仅为抗战初期的55％，对白米购买力进行 

9年的简单几何平均，则白米购买力每年下降 22．3％左右。白米购买力的下降直接导致地主购买 

力的下降，与此同时，地主的债权亦随货币的贬值而大幅缩水。 

通货膨胀会造成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萨缪尔森(Panl A．Samuelson)指出：“不可预期 

的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往往有利于债务人而有害 

于债权人。”⑥曾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张和光家的情况便是一个例证：“那段时间物价飞涨，粮 

价翻了几倍，有不少家庭欠了债务，现在由于粮价翻了几倍，很快就从债务中解脱出来，我父亲大致 

川西地区一年两熟，土地亦一年两耕 ，分为大春、小春。据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华阳研习站主任王勤庄称：“农田利用，以谷 

类作物为主，夏季作物日大春，完全以水稻为主，旱地则种玉米、黄豆；冬季作物曰小春，田地一样种植小麦、胡豆、菜籽等。”参见王 

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 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第1期第4卷，1944年，第336页。 

② 陈太先 ：《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41页。 

⑧ 盂光宇：《四川租佃习惯》，《人与地》第3卷第2—3期，1943年，第38页。 

斗户即市场交易中间人的一种，买卖双方为防止对方在量器上舞弊，往往选择中间人作为第三方，以其量器为标准，随着 

时间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职业。兰同盛即郫县合同 乡的斗户，或其祖辈亦是斗户，或其从事该职业时间较长，当地人称老 

斗 户。 

⑨ 上庄白米即坐庄米铺(有铺面)所出售的白米；双市石并非计量单位，而是交易单位，即2市石。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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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堕 銮垂； J】l西地区为例(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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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抗战时期成都市场上庄白米购买力、校正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李先治：《十年来成都市米价变动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第4卷第2期，1947年，第3O页。 

说明：白米购买力=该年白米价格指数 ÷该年物价总指数 ×100；白米校正价格 ；白米批发价格 ÷批发物价 

指数 ×100。白米购买力以公历年为单位，白米校正价格以作物年度为单位(9月至次年 8月)。1双市石为 

320市斤。 

欠了几千元的债，一下子就还清了。”o)rl西乡村中的民间借贷大多是由地主放贷给农民，随着通货 

膨胀的加剧，地主手中的债权缩水贬值，损失颇大。 

持续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加上白米购买力的下跌，导致地主的地租收益不断减少，而债权的 

贬值也使其财富总量和年度收益下降。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于 1941年实施田赋征实政策，地主 

需缴纳的田赋数额成倍增加，这更加重了地主的经济压力。 

二、田赋数额增加 

田赋历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 ，法币贬值，物价上涨，国民政府有限的 

支出能够购买到的粮食数量越来越少。在粮食需求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 

势必高涨，需依靠增发货币的方式加以弥补，而增加货币发行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货币贬值，推动 

粮价上涨。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节点便在于尽力撇开流通领域，直接控制粮 

食供应。国民政府采取的田赋征实政策，将田赋由货币改为实物，如此既可使田赋收入不受币值变 

动影响，又可以直接控制粮食供应源。 

1942年 7月 4 13，孔祥熙在第一次全国田赋征实业务检讨会上指出：“少数不明大义之地主奸 

商，或则藏粮不售，或则囤积居奇，视个人之利害为至上，置民族之存亡于不顾 ，兴风作浪，不惟粮价 

上涨有增无已，甚至军需民食采购亦感不易，其所加于军事政治之影响，实至大且巨。”(2)田赋征实 

并非仅为了整顿粮食市场，更重要的是确保抗战的后勤需求。 

首任四川田赋管理处处长石体元更认为：“抗战军兴以来，各地物价逐渐上升，而粮价之特殊 

高涨，尤其是加剧一般物价之飞腾，使粮食问题13益严重，因而直接加重财政上之负担，间接影响 

金融安定。盖军需民食为抗战物资，不可一 日或缺，政府为求军需民食之供应不缺 ，必须把握巨 

① 张和光：《秉笔直书记生平》，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O页。 

② 刘振东编：《孔庸之先生演讲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2)，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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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粮食0”①石体元一语道破国民政府田赋征实的本质，即解决战时财政收支失衡问题。 

田赋征实于 1939年春在山西实行，同年秋 ，战争前线的浙江、福建两省也开始实施。 1940年 

7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其中规定“以征购与实谷折征田赋两者 

并行”，蒋介石并签发手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⑧ 

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 

案》：“查我国田赋向为国家税，自民国十七年颁行国地收支划分标准，以lYt赋划归地方。查战时财 

政利在统筹，中央地方原为一体，分之则力小而策进为难，合之则力厚而成效易举。故为调整国地 

收支并平衡土地担负起见 ，亟应仍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以适应抗战需要。” 田赋收归中 

央后，国民政府将 1928年以来实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改为国家(中央)和自治(县)二级 

财政体制，省级财政并人中央。 

1941年 8月 1日，四川省田赋管理处宣告成立，处长由财政厅厅长兼任。⑧ 国民政府第三次全 

国财政会议通过的《遵照行政院田赋酌征实物之决议制定实施草案》规定 ：“田赋征收实物以三十 

年度田赋正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财政部酌量减轻。” 四 

川 1941年度省正税预算数为 53882564元，县附加预算数为 30489243元，连同摊筹之保甲经费，共 

为9千万元以上，应征稻谷约为 1800万市石。④ 

面对负担的增加，四川省政府以本年旱象已成，民力维艰，再三请求减少，最终中央确定为稻谷 

1200万市石。⑧ 在田赋征实的同时，国民政府还规定“随粮带购”“征一购一”的原则。征购实质上 

是国家强制性的派购，规定购粮以三成支付现金，七成发放粮食库券。⑨ 1943年，国民政府将征购 

改为征借，全部支付粮食库券，1944年后不再发行粮食库券，只在田赋串票上增列一栏，注明分 5 

年平均偿还。 

粮食征购和征借数额颇大，甚至超过了田赋正额。以新津县为例，194l一1945年田赋征实、征 

购、征借数额详见表 5： 

表 5 新津县民国30年至34年田赋征、购、借粮食统计表 单位 ：市石(稻谷) 

年度 征收 征购 征借 省县公粮 合计 

1941 44988 44988 89976 

1942 46341 5l837 116178 

1943 64367 51909 7157 123433 

1944 64341 78878 148l59 

1945 62176 75915 138091 

资料来源：《四川省新津县财政志资料汇编》(上)(内部刊印)，新津县财政局 1983年编印，第93页。 

说明：1942年与 1944年的合计数应包括未列入统计的省县公粮。 

① 四川省训练团编：《四川省县干部训练教材合订本》，出版单位不详，1944年版，第5页。 

② 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册)，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79页。 

⑧ 蔡翔、孔一龙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通鉴》，改革出版社 1994年版，第553页。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第688页。 

⑤ 哲：《四111田赋粮食管理处内部情形》，《四川财政》1946年第4期，第 1页。 

⑥ 陈友三、陈思德编著：《田赋征实制度》，正中书局 1945年版，第13—14页。 

⑦ 石体元：《四川省田赋改征实物之经过》，《经济汇报》第6卷第 1—2期，1942年，第4O页。石体元原文中正税预算为 

533882564元 ，实为 53882564元 。折合标 准为：一元折征稻谷 两斗 。 

⑧ 四川省各县市局训练所：《干部训练教材》，出版单位不详 ，1943年版，第8页。 

( 《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四川财政季刊}~941年第3期，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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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张与但 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新津县 1941—1945年粮食征购和征借的数量除 1941年与田赋正额相等，1943年少于田赋正 

额外，其余 3年粮食征购和征借的数量都高于田赋正额。综合 5年的数据可知，田赋正额为 

282213石，而征购借总额为303527石，超过正额21314石。 

自田赋征实以来，川西各县需缴纳的田赋总量急剧上升。以新津县为例，1937年，该县田赋一 

年六征(上下半年各征田赋正额一次，外加 3倍临时军费即剿赤经费和 1倍保安经费)，共为 

232252．14元 ，根据 1937年的谷价，可折稻谷为 58063市石。① 田赋征实之初，新津县田赋即较 

1937年增长了 1．5倍 ，1944年新津县田赋征实征借共为 143159市石，为 1937年的约2．5倍。② 

随着田赋征实政策的实行，尤其 自1941年起田赋征实数额的持续增加，国家所获取的土地收 

益呈不断加大之势，下表是 1946年川西 8县县府以 1945年田赋征实数额为标准统计的捐税负担 

与土地收益总额对比情况 ： 

表6 川西 8县(市局)每亩土地收益总额及捐税负担 单位：元(法币) 

县名 收益总额 税捐负担 每亩所缴实物总额约占年产量之百分比(％) 

双流 13750 4000 25 

郫县 2OOo0 6200 

彭县 250o0 20 

崇宁 280o0 6600 20 

新都 490o0 9319 30 

崇庆 128oo 30o0 l7 

华阳 27000 1720 20 

新津 460o0 17500 30 

资料来源：《四川部分县府呈报实行二五减租情形及 实施办法，意见书，省府、地政局批、代电》，第 249_253页，四川省档案 

馆 ，四川省地政局 档案 ，147／5083。 

说明：表中所列收益总及捐税负担系以中等土地为标准。 

田赋征自土地所有者，地主为国家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数额的增加，意味着地主的负担 

亦随之加重，利益受损颇大。以1945年新都县每亩土地为例，租额、粮额与捐额对比情况见下页图3。 

图3数据来自新都县县长冉崇亮于 1946年 7月向四川省政府的汇报。新都县粮额捐额最重 

的是乙等田，50．66％的租额要用来缴纳田赋捐税，最轻的己等田亦需 28．15％的租额。新都处于 

都江堰灌区核心地带，土地肥沃，甲乙丙等田地数量较多，而丁戊己等田数量较少 ，由此可以推测新 

都地主需将近一半的地租收入缴纳田赋捐税。⑨ 

川西农村中负责向国家缴纳田赋的粮户大多是地主。自田赋征实以后，田赋总额呈现倍数增 

长，这意味着国家从农村汲取的资源成倍数增加，而地主的负担亦成倍数增加。根据以上论述可 

① 田赋数据参考《四川省概况》，四川省政府 1939年编印，第78页；田赋征收办法参考新津县财政局编印《四川省新津县财 

政志资料汇编》(上)，第85页。谷价参考郫县老斗户兰同盛的账簿，参见李竹溪、曾德久、黄为虎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368页。 

② 1944年田赋数据见新津县财政局编印《四川省新津县财政志资料汇编》(上)，第93页。之所以选择 1944年田赋数据， 

是因为四川田赋一般于秋收后开始征收，1944年田赋征收时间段为 1944年9月至 1945年 8月。1945年田赋实际上是在抗战胜 

利后征 收的。 

③ 《四川部分县市府呈报二五减租业务实施计划书及办理租佃调查登记工作经费预算，年度田土平均每亩所纳租额、粮额 

情形，省府代电、指令》，第167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政局档案，147／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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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45年新都县不同等级田每亩租额、粮额与捐额表 

资料来源：《四川部分县市府呈报二五减租业务实施计划书及办理租佃调查登记工作经费预算，年度 

田土平均每亩所纳租额、粮额情形，省府代电、指令》，第 167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政局档案， 

147／5059。 

知，田赋征收征借总额最高竞达土地年产量的25％，地主收租数量的近一半。加上此时通货膨胀 

的影响，地主损失颇大。为弥补收益，地主采取加租、加押、缩扣等办法向佃农转嫁田赋压力，而这 

种做法导致了租佃制度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改变。 

三、租佃制度改变 

川西地区土地肥沃，因都江堰灌溉体系的存在而旱涝保收，土地向为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租 

佃关系发达，土地高度集中。川西地区大多数土地由佃农耕种，据 1940年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 

业经济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在成都平原核心区域，不同阶层的农地耕作比例详见表 7。 

表 7 1940年成都平原各县农地所有权百分率 单位 ：％ 

县别 自耕农 半 自耕农 佃农 

新都 25 5 70 

新繁 20 15 65．9 

成都 17．5 7．5 75 

崇宁 13．5 38．1 48．4 

郫县 23．3 12．6 64．1 

温 江 18．6 19．9 63．5 

双流 10 19．9 61．1 

新津 6 14 80 

华阳 23．3 10 66．7 

资料来源：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业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7号，《四川省租佃制度》，中国农民银行 

1941年刊印，第5__6页。 

说明：这里的所有权主要是耕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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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堕 塑 鏖銮 ： 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在成都平原核心区域，佃农负责耕作的土地，除崇宁县外，均高于60％，即川西地区土地大多 

依靠佃农经营，租佃关系是川西农村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租佃关系依靠租佃制度维系，租佃制度是 

规范地主和佃农土地收益的基本依据，随着国家以财政手段不断压缩地主的土地收益，地主遂采取 

改变租佃制度的办法，试图从佃农处寻求弥补。 

川西地区的租佃制度包含地租、押租、押扣(押租利息)三项基本内容，不考虑国家赋税制度 

(不以地主和佃农意志为转移)的情形下，地主和佃农所获取的土地收益可列公式如下：地主收益 
= 地租 +押租 ×年利率 一押扣；佃农收益 =土地总产 +押扣 一押租 X年利率 一地租。因此，分析此 

时期主佃之间的土地收益分配，必须考察地租、押租和押扣的变化。 

(一)地租 

地租是佃农向地主交纳租谷的数量，由于田地的地理位置、肥力不同，出产的总量及租额并不 

相同。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地租高低，本文用地租率来表示地租水平，地租率是佃户缴纳给地主的地 

租额占土地出产总额的百分率。川西地区的租佃习惯向以大春(正产物)交租，小春(副产物)悉归 

佃户。历来计算地租率均以大春为标准，普遍认为川西地区的地租率甚高。1935年川政统一，改 

组后的四川省政府曾对各县每亩田地产量及租额进行了调查，详见表 8： 

表 8 川西五县每亩田地产量及租额表 单位：旧斗 

甲等田 乙等田 
县别 产

量 包租(粮) 地租率(％) 产量 包租(粮) 地租率(％) 

成都 32 22 68．5 23．3 20 85．8 

华阳 28 16 57．1 24 16 66．7 

崇庆 26．2 18 68．7 24 16 66．7 

新都 23．5 20 85．1 21．5 18 83．7 

崇宁 29．8 20 67．1 25．3 18 71．1 

资料来源：《四川省各县每亩田地产量及租额表》，第 38_3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国民政府 内政部档案，一二 

(2)／2575。 

成都、华阳、崇庆、新都、崇宁五县的地租率除华阳甲等田在57．1％外，其余各县地租率均在65％以 

上，最高为成都县的乙等田，地租率达到了85．8％。陈太先分析地租率高的原因是：“成都平原的农田产 

物除稻以外，还有冬季作物如小麦、胡豆等杂粮。稻米虽然百分之八九十缴给地主，杂粮却全归佃户，佃 

农的收益实在此杂粮，生活的指望也全在此。所以连两季收获一齐计算，则租率并不会特高。”① 

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华阳研习站主任王勤庄曾对华阳县石羊乡的地主、佃农的土地收益进行了 

详细的计算。石羊乡每亩田的收益，大春约为稻谷 5市石，小春约为小麦 1．5市石，合计 6．5市石， 

租额为4市石稻谷。如果不加小春，则地租率为 80％。加上小春计算，按照 1943年底的市价，每 

市石稻谷为 1000元 ，每市石小麦为2000元，1．5市石小麦实际折合3市石稻谷。照此标准，则石羊 

乡一亩田大小春合计产稻谷8市石，地租为4市石，地租率为50％。② 

另据新都县参议会的呈报，新都县水田一亩实收黄谷 4市石5斗，地租为4市石 1斗 5升，不 

JJll,'l~春，则地租率高达 92％。小春一年的收获可折合黄谷 3市石 4斗，大春和小春合计一年总产 

① 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40页。 

② 王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1J》第 1期第4卷，1944年，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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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7市石9斗，加上小春后的地租率为 52．5％。 

抗战时期，地主收益不敷，遂采取增加地租的方式弥补。夏文华研究成都平原的佃农生活时指 

出：“按着过去的情形，每亩田租米平均在二市石左右，租稻加倍。今年则不然了，因为受了地价、 

物价高涨的影响，租价也高涨了，有的每亩的租米加到二点二市石，有的加到二点四市石，最高有加 

到二点五市石。”②根据田文华的调查，到 1940年，成都平原的地租平均增加了10％ 5％左右。 

新津县地主赵怀斋和曹白氏的租佃情形就反映了加租的问题。曹白氏于清光绪年间租佃赵怀 

斋 5亩水田，租额为7石 5斗；1933年增加押租银圆 30元，并未减租；1941年增加押租法币 200 

元，租额却增加到7石 9斗。 地租增加4斗，增加约5％。 

1944年 10月，大邑县农民戴文安等向四川省政府呈文称：“民国自三十年赋税改征实物，乃征 

于绅民而未征于佃户。兹有大邑城区李校长茂之，于前岁勒加佃户租谷以作粮税之用，若不承认则 

加以吊打之刑。今又有城内杨县长久安及敦义乡杨辉廷等估加租谷，亦作粮税之用。”针对控诉， 

四川省政府虽发布训令 ：“查保障佃农系政府既定政策，地主不得将正赋征收实物之负担转嫁于佃 

农。”( 但此时川西地区地主加租已成为普遍现象。 

(二)押租 

所谓押租，曹茂良云：“地主恐佃户纳租不全，常令佃户于佃田时，先交一项金额，作为信用担 

保。如遇佃户纳租不足时，即可从此项押金中扣除之。”⑤成都平原虽押租制较为普遍，但却因人因 

地而异。陈太先引用吕平登 1934年的调查，并综合了 1936年四川各县政府呈报的数字以及 1938 

年陈太先 自己的调查，将成都平原押租数额汇总如表9： 

表9 1934~1938年川西各县每亩押租额平均值 单位：元 

县别 吕平登调查 1936年各县报告 1938年调查 

温江 14 14 

成都 7．5 15 14 

华阳 14 

新都 l3 15 

灌县 6 14 

双流 12 l4 

郫县 7 15 

新 津 7 

彭县 4．5 15 

新繁 7．5 14 

金 堂 8 

大邑 4 

资料来源：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第32509--32510页。 

① 《四川部分县府呈二五减租实施办法，租佃调解委员会组织规程，办事细则，经费分配预算书》，第42页，四川省档案馆 

藏 ，四川省社会处档案 ，186／864。 

② 夏文华：《成都平原的佃农生活》，《农林新报》第17卷，1940年，第34页。 

③ 《赵怀斋告曹白氏解除租佃，返还押全上诉、答辩、反诉、讯问笔录、民事判决》，第4页，新津县档案馆藏，民国新津县司法 

军警联合全宗，3／20／248。 

，④ 《四川部分县府呈报遵办地主不得借口征实，加稳加租或任意撤佃情形拟具租佃契约登记实施办法，查办田土租约纠纷 

案》，第68—7O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政局档案，147／02／3422。 

⑤ 曹茂良：《崇庆县的租佃情形》，《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 1期，1943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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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皇狙 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成都平原除边缘地区的新津、金堂、大邑等县外，押租数额基本为 l4元左右。抗战时期，随着 

法币急剧贬值，佃农交给地主的法币押租亦随之贬值，根据交押时的粮价除以退押时的粮价可以折 

算出押金的贬值程度，详见表 10： 

表 10 抗战时期押金的贬值程度 单位：％ 

＼＼ 退押年 

交押 ＼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37 100 101．7 63．4 9．6 4 2．3 0．68 0．19 0．1 

1938 1oo 62．3 9．5 3．9 2．3 0．67 0．19 0．1 

1939 100 15．2 6．3 3．7 1．1 0．3 0．16 

l940 100 41．6 24．3 7．1 2 1 

1941 100 58．3 17 4．8 2．4 

1942 100 29．2 8．2 4．1 

1943 100 28．2 14．1 

l944 1oo 50．1 

1945 100 

说明：粮价以郫县合同乡老斗户兰同盛的账簿记录每年 lO月份(新粮上市)的米价为准，即 1937年 23元，1938年 22．6元 

1939年36．3元，1940年239元，1941年 574元，1942年984元，1943年3370元，1944年 11963元，1945年23890元。 

表 10展现的是抗战时期不同年份交押年和退押年问押金的贬值程度。从表中可以看出，1940 

年以前交押 ，到抗战后期基本仅剩原价值的1％以下，甚至 1937年交押，到 1945年仅剩原押价值的 

0．1％，这意味着押金的急剧贬值，而贬值率高达90％以上，甚至达到99．9％。法币押租不断贬值， 

使得押租所占地租额的比例不断下降。表 11是新津县 1949年司法档案中关于租佃纠纷的案件， 

其中有四个案例为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租佃关系： 

表 1l 租佃纠纷个案反映出的抗战时期新津县押租、地租比较 

姓名 租佃关系 田地 每亩 押租与 
编号 押租额 每石米价 租额 每亩租额 

原告 被告 成立时间 数量 押租额 地租比 

大洋 大洋 
1 王 义 王学成 1937 4亩 22．6元 7石 1．75石 50．6％ 

40元 1O元 

国币 法币 
2 周瑞琼 高玉成 1940．2 3亩 59．1元 4．4石 1．47石 10．8％ 

14元 4．7元 

法币 法币 陈
丁氏 鲍炳荣 1941．2 4亩 329元 5石 1．25石 3．6％ 

30元 7．5元 
3 

法币 法币 陈
丁氏 鲍炳荣 1942．1l 8亩 970元 10石 1．25石 2％ 

100元 12．5元 

4 雷岳氏 赵雷氏 1941．8 1O亩 谷 7石 0．7石谷 16石 1．6石 43．75％ 

资料来源：《王义告毛张氏拖欠租谷，请求终止租佃上诉答辩案，询问笔录，民事判决》，3／20／278；《周瑞琼告高玉成因退佃返 

还押金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3／20／168；《陈丁氏告鲍炳荣抗不纳租，请求给付欠租上诉案，民事判决》，3／20／60。上述三卷档 

案均藏于新津县档案馆，民国新津县司法军警联合全宗。米价根据郫县合同乡老斗户兰同盛的账簿为准，1石米等于2石谷，以上 

均 为旧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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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租佃纠纷告到法院者系个案，其数字并不能说明新津县和川西地区的一般情况，但其数字所 

反映的历时性变化，可以看出押租数额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变化。抗战初期，法币并没有明显上 

涨，且与银圆同等兑换，押租额占地租的比例为 50。6％；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不断上涨，则押租占 

地租的比例逐渐下降，至1942年11月，租田8亩，缴纳押租100元，每亩押租额仅为地租额的2％。 

以上就钱押而言，但实物押租却没有受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影响，1941年 8月，雷岳氏与赵雷氏 

的租佃关系，租田lO亩，押谷 7石，则押租 占地租的比例仍维持 43．75％的高度，押租并未大幅 

贬值。 

法币押租的不断贬值 ，打破了押租与地租之间的固定比率，押租不足以起到保障地租的作用。 

因此，抗战时期，地主纷纷将押租改为实物，以规避法币押租贬值的风险。1944年 l0月 21日，大 

邑县经收处向全县佃户发布通知：“窃查本县公粮不敷，为数已达两万余石，呈请上峰核发，指令在 

地方公学产项下设法补救。兹为体恤各佃户起见，不加田租而加押租，即将押租改征实物。”(D此项 

命令，虽仅限于公学田，但民间押租改为实物的做法早已展开。 

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上报的成都租佃制度年报表指出：“1943年，押租一亩最高2—3市石，最 

低 1市石，普通为 1__2市石”，还特别注明“约以租谷二分之一之实物为押，不以钱押。”②四川省参 

议员董厚陶称 ：“近年来因法币贬值，物价激涨，业主对于新佃户另立新约，采用取保方式，多未收 

取押金，或仍然取押，但是以米或谷计算作押，绝无再以现金取押者。”③董氏的判断未免过于绝对 ， 

但民间将押租改为实物却是实情。 

地主除了将押租改为实物外，还采取增加押租的办法，试图维持押租的价值。据乔启明调查， 

1937年四川押租每市亩为12．83元，1939年为 32．35元，1941年为 121．86元，押租增高的趋势十 

分明显。④应耕廉在《四川租佃制度》中指出：“据此次调查所得，抗战以来，各地地主增加押租者， 

最高几达十倍，余则增至四五倍不等，佃农艰苦当可想而见。”⑤ 

1942年10月29日《新新新闻》报道：“自去岁田赋改征实物以来，眉山县地主即以其所负担之 

数，转嫁于佃农，本岁地主便大多对佃农升其租而增其押，于是佃农终岁辛苦之积累，遂为地主榨取 

以去，在此田风趋紧之今 日，致佃农多不敢反对。”(9郫县抗战前每亩押银圆70元，1942年即增加到 

法币2000元至3000元。cI)三台县佃农代表侯永昌等向农林部抵交呈文称 ：“抗战以前一千元之押 

金可佃田地五十亩左右，除去地主收租外，可养人口十八九人，现在一千元之押金难佃田地一亩，不 

能养活老小一二人。”⑧ 

在田赋征实和物价上涨的背景下，租佃土地的法币押租不断贬值，地主收益受损。地主一方面 

将押租改为实物，另一方面不断加押，以保证押租的价值，维持押租的作用。 

① 《大邑县经收处：押租改征 实物、经费预算、机关人员食米对照表》，第5页，大邑县档案馆藏，大邑县经收处档案，212／ 

116。 

② 《中国农民银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租佃制度年报表及有关文书》，第 15页，中国第2--,0i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经济部 

档案，~／40422。 

③ 《四川部分县府呈报实行二五减租情形及实施办法，意见书，省府、地政局批 、代电》，第22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 

政局档案，147,／5083。 

④ 乔启明：《乔启明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⑤ 王秀清、谭向勇：《百年农经，1905--2005))(第 1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95页。 

⑥ 佚名：《眉山佃农》，成都《新新新闻》，1942年 1O月29日，第6版。 

⑦ 佚名：《郫县佃农苦——押与租均高，县府严厉制止》，成都《新新新闻》，1942年 10月18日，第6版。1935年 11月8日， 

财政部准川省银圆1元兑法币1元，参见四川省地方志委员会编《四川省志 ·金融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0页。 

⑧ 《四川部分县府呈报禁止地主借口征实征购加稳加租缴佃盘剥农民遵办情形，农林部、省地政局、省参议会指令训令批公 

函》，第26页，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政局档案，147／03／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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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些堕 塑 廑 堑 亘 垦 (1937—1945) 

(三)押扣 

押扣是押租的利息，每年在佃农交租时，从租谷中扣除。关于押扣的计算标准，根据陈太先的 

说法，即每交押租银100两，每年扣租谷的石数。①成都平原各县押扣情况见表 12： 

表 12 成都平原八县押扣情况统计表 

温江 三扣五至四扣 新繁 三扣五至四扣 

成都 三扣五至四扣 彭县 三扣至四扣 

华阳 三扣五至四扣 郫县 三扣五至四扣 

双流 三扣五至五扣 新津 三扣五至五扣 

资料来源：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 4-)，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13— 

32514页。 

1938年，成都平原的押扣为3扣5至 5扣之间，即每押租银 100两，每年交租时扣谷 3石 5斗 

至5石。押扣和利率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是衡量地主土地收益的重要指标。为更好的对比 

押扣和利率的关系，须将押扣折算成年利率，押扣折算年利率的公式为：押扣 x谷价 ÷(IO0 x 

1．4)。② 如果押扣折算年利率高于乡村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则证明地主获得佃农缴纳押租金一 

年所得的利息，并不足以弥补给佃农扣谷带来的损失；如果乡村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率高于押扣折 

算年利率，则意味着地主拿押租金投资的收益高于给佃农扣谷的损失。根据抗战期间郫县犀浦镇 

和高店子场期 l0月份的米价⑧，以2扣、4扣、6扣为例，可得出表 13： 

表 13 押扣折算年利率列表 单位 ：％ 

年利率 押扣 

1937 1938 1939 1940 l94l 1942 1943 1944 l945 

二扣 15．9 16．1 25．9 170．7 410 702．9 24O7 8545 17064 

四扣 31．8 32．2 51．8 341．4 820 1405．8 4814 17090 34128 

六扣 47．6 48．3 77．7 512．1 l230 2108．7 7221 25635 51192 

由表 13可以看出，押扣转化年利率与物价呈正相关。1940年以后，货币贬值加剧，物价飞速 

上涨 ，押扣折算的年利率也随之迅速上涨，至抗战后期，押扣折算的年利率已经较抗战初期上涨 

1000倍左右。民间借贷利率及银行利率虽然也在上涨，但是远远落后于押扣折算的年利率，详见 

表 14。 

以4扣为例，抗战时期川西地区，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银行存款利率都低于押扣折算的利率， 

尤其是1940年以后，押扣折算的利率已经是民间借贷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几百几千倍了。押扣折算 

的年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证明缴纳押租对于佃农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而对地主来讲，则要承担 

巨大的损失，押租的收益并没有押扣的损失多。因此，地主普遍减少押扣，以获得更多地租。 

① 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14页。 

② 之所以乘以1．4，是因为银两与银元的兑换比例为 1：1．4，即 1银两等于1．4银元。1935年法币发行后，国民政府规定法 

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例为1：1，即同等兑换。 

③ 之所以选择 lO月份的米价，是因为川西地区八九月份收获稻谷，舂米之后，一般于10月份出售。米价见表 10说明栏。 

81 



抗 日战争研究 2017年第2期 

表 14 抗战时期新津县的利率统计表 

年份 调查机构 类型 年利率(％) 

l937 新津县政府 民间借贷利率 24 

1940 四Jil省银行 银行存款利率 8 

1945 四川省银行 银行存款利率 36 

资料来源：《新津县金融志》(上册)(内部刊印)，1983年，第401页。 

曹茂良于 1942年调查崇庆县的租佃情形时称：“抗战以来，田赋改征实物，而其他捐税亦复增 

加甚多，地主往往将负担转嫁于佃户，其方式大多采取减少扣租办法。按扣租乃佃户在其应纳之租 

谷下少纳若干，以为押租金之利息，今减少扣除之数，即无异增加佃户负担。”①押扣减少，则佃农需 

向地主缴纳更多的粮食，相对而言，佃农的负担有所加重。 

中国农民银行 1943年、1944年在四川进行的租佃调查显示：“其有早年以法币作押，而今法币 

贬值，因而减少押金利谷，形同加租，但为例甚多。”②郫县亦是如此：“押银七十元 ，除田一亩无租 

者，今则仅除耕地二分无租，余七八分之地，即为佃农应负担之租数，所除耕地田亩相差之数，即为 

应征租之标准。”⑧扣田减少的情形也发生在了华阳县，据 1942年王勤庄的调查 ：“原来押租一百两 

扣除二亩田不缴租，现将应扣除之利谷取消。”④ 

王勤庄将缩扣称之为清扣：“自从战后粮食涨价，地主皆愿减少押租，多得租谷。故有退还一 

部分押租，或将押息降低的事情，乡间俗说是‘清扣’。地主借口田赋征实，负担加重，遂向佃农‘清 

扣’。由过去的四扣甚至六扣，降低为二扣甚至无扣。实际等于加租。”⑤ 

押扣的减少实际上是因为押租贬值 ，押租产生不了足以维持押扣水平的利息，地主采取缩扣行 

为，以维持押租与押扣价值的平衡。押扣的减少形同于事实上的加租，佃农的地租负担更为加重。 

四、租佃纠纷频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货币及田赋征实的相关政策，增加了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土地剩 

余减少后，地主和佃农即围绕土地收益展开竞争。地政研究者叶倍振指出：“田赋改制后，实行征 

收实物，地主即不愿于缴纳相当战前的负担，以政府的征实决心而不可能。于是只有实行超经济的 

剥削，强迫佃农加重租额，加重押金，将他们在田赋征实后的负担，完全转嫁到佃农身上去。”⑥ 

川西农村的土地数量相对固定，土地需求量的变化会导致竞佃关系⑦发生改变。抗战时期，大 

量沦陷区的难民涌人后方，购买或租佃土地，以维持生计。加之日军对成都的轰炸，城居地主从城 

市迁往乡村，打破了川西农村相对平衡的竞佃关系。据王勤庄在华阳县石羊乡的观察：“战时影 

① 曹茂良：《崇庆县的祖佃情形》，《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g l期，1943年，第347页。 

，② 《中国农民银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租佃制度年报表及有关文书》，第 15页，中国第 ----)h史档案馆藏
， 国民政府经济部 

档案，~／40422。 

⑧ 佚名：《郫县佃农苦——押与租均高，县府严厉制止》，成都《新新新闻》，1942年1O月18日，第6版。 

王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t：0》第 1卷第4期，1944年，第339页。 

⑧ 王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4期，1944年，第339页。 

叶倍振：《农地租佃纠纷及其解决》，《人与地》第2卷，1942年，第 16页。 

⑦ 竞-／~#v系即佃农租佃土地时互相竞争的态势，与土地数量和佃农数量密切相关。可供 出租土地的数量变化以及佃农人 

数的增减即会引起土地市场上竞佃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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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地主迁下乡来，要住房子必得退佃，土地收回自营。因此有很多佃农被他们的主人家赶出农场
， 

同时一大批农户又从国家征用的土地上迁出。因此形成了房子俏与田风紧的现象。”① 

竞佃关系紧张使佃农在租佃关系中处于弱势，佃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答应地主提出的加 

租、加押等要求。赵宗明称：“由于佃农人口增加，形成竞佃的风气，佃户亦不能不随地主的欲望， 

提高其租额。”②《新新新闻》报道亦称：“近日来，郫崇各县，大小lit主，因物价问题，乘机加租升押， 

向佃农会讨，提高租押，不服则赎回另佃。值此田风奇紧，耕不获田之形势，何敢反对?”③佃农为求 

得一块土地，维持生计，不得不忍受地主提高地租和押租等一系列要求。 

地主改变租佃制度的行为，侵犯了佃农原有的土地收益，当佃农无力负担地主要求增加的地租 

和押租时，便导致主佃矛盾凸显，租佃纠纷频发。1942年8月 10日，《新蜀报》报道称：“四川省垣 

附近各县乡村，近来发生租佃纠纷案件颇多。纠纷起因为地主增收押金，往年每亩十元者，现竟加 

至五百余至六百元，普通佃户如何有此负担能力?”④此时租佃纠纷普遍发生，已成为民间纠纷的主 

要内容。 

夏文华于 1941年夏秋在川西川北地区调查土地问题时注意到：“以乡政为单位，征询当地调解 

委员会负责人与翻阅调解文卷，一月中共接收调解案件八十三起 ，而租佃纠纷即有六十九起，占总 

数百分之八十强。分析纠纷内容，大多数发自地主，总不外换佃、加租、添押、减扣等要求。”⑤夏文 

华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租佃纠纷频发，已成为民间积怨的主要内容，且租佃纠纷多归因于地主。 

《新华日报》亦报道称：“四川I为租佃而涉讼的纠纷，在今天的农村，成了一种最普遍的现象。许多 

地主们只顾自己，借口政府征购实物，一面加租，一面又要把租额收足。于是乎，某县近数月来为租 

佃兴讼的事，几占全县民事诉讼的十分之九。”⑥ 

地政学者郭汉鸣、孟光宇曾对四川49县200余乡农村展开调查，其在 1944年出版的《四川租 

佃问题》中指出：“就纠纷之地域言，则四川全省，甚为普遍，调查所至，无县无之。分析各县所有纠 

纷 ，因退佃而起者占31％强，因欠租而起者占14％强，而以增租加押为最多，占36％强。”⑦当地主 

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地主便利用其掌握的土地所有权，采取撤佃的方式，收回自耕或更换佃户，以 

达到增加地租和押租的目的。 

撤佃即结束租佃关系，是主佃之间矛盾恶化到极点的标志。抗战时期 ，地主撤佃的比例逐渐增 

多，1942年4月25日，《国民公报》报道称：“以四JiI而论，在二十六年每百户佃农中被地主退佃者 

为一二点一，二十八年为一四点五，到三十年则增为二一点七。”⑧ 

地主撤佃时，佃农缴纳给地主的押金如何退还，成为地主和佃农之间发生纠纷的重要领域。赵 

宗明指出：“因法币日益贬值的关系，往往到了退佃时期，法币的比值，已经跌落数倍，乃至几十倍， 

根本就不值钱了。”⑨《新新新闻》亦报道了这种现象：“这数年，物价猛涨，一日数变，难于揣测，从 

① 王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4期，1944年，第337页。 

② 赵宗明：《四川的租佃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4卷第2期，1947年，第52页。 

③ 佚名：《农人多负担，加租又升押》，成都《新新新闻》，1940年 1月7日，第6版。 

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共 中央党校 

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371页。 

⑤ 夏文华：《如何保障佃农增加生产》，重庆《大公报》，1941年 11月29日，第3版。 

⑥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72页。 

⑦ 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890_-891页。 

⑧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破坏的惨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71页。 

⑨ 赵宗明：《四Jl1的租佃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4卷第2期，1947年 ，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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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货物，放在家里不知不觉的也会自己涨价，便苦了许多久年老佃户，金属的货币，竟变成了贬值 

的货币，所吃的亏，真是太大了。” 

1946年3月 16日，胡宪章等向四川省主席张群上书称：“近十年来百货年年上涨，佃农押金暗 

中亏折将尽。如民二十五六年佃农押金万元可买米三千市石，现在万元买米不满一市石，而地主退 

还佃农仍退一万元，地主暗中大得便宜，佃农损失殆尽。”②法币的不断贬值，使得佃农缴纳给地主 

的法币押租亦不断贬值。因此，在退佃时，佃农希望按照交押时法币的原价值折合实物退还，地主 

则坚持按照租佃契约所载明的法币数额退还。 

曹茂良1942年在崇庆县调查时即遇到这样的案例：“佃农张某于光绪三十年承佃，当时系以铜 

元缴纳押租金，今地主若以原来铜元数目退还，为数甚微，佃户不能从事其他生计，故往往要求按受 

佃时谷价折合，退还谷物。但地主则借口政府规定法币与铜元兑换率为每元二十串，不肯多退，双 

方各执一词，纠纷不消。”③佃农要求以押租折算粮食退还，但地主则坚持要求原额退还货币，并以 

政府规定的法币与铜圆兑换率为标准。 

因地主改变租佃制度，以及押租退还的折合标准问题，导致此时期租佃纠纷频发。抗战时期在 

四川推行乡村建设的晏阳初称：“卅四(1945)年，我在成都托高等法院苏院长调查该院民事诉讼， 

结果租佃纠纷占全部民事诉讼的四分之一。同年，在璧山调查三个月的诉讼案件，发现有百分之六 

十二是租佃纠纷。”④在川西地区，地主和佃农之间发生租佃纠纷，既可通过乡镇调解委员会调解， 

亦可通过民间组织“吃讲茶”的方式解决，通过司法途径、闹到法院，实属个案。根据晏阳初的论 

述，即可知晓抗战时期租佃纠纷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五、结论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是国家、地主和佃农赖以生存的基本依靠。在不考虑自然灾害 

和耕作技术的情况下，土地产出相对固定。土地收益也在国家、地主和佃农之间分配，决定分配比 

例的媒介是国家赋税和租佃制度。土地收益通过租佃制度先在地主和佃农之间进行分配，而后国 

家以赋税的形式从地主手中获取收益。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财赋重地迅速沦陷，关盐统三税收入锐减，军费开支激增。国民政府以 

银行垫款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导致了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使地主财富缩水和国家财政 

减少。为控制粮源，国民政府将田赋收归中央，并于 1941年开始实行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成效显著，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不断增加田赋数额，1944年达到顶峰。八年抗战，五 

度征实，四川田赋配额高达 8400万市石黄谷，实收8426万市石。田赋数额的不断增长，反映着国 

家财政的不断扩张。 

地主是国家田赋的主要缴纳者，国家通过向地主征收田赋的方式，扩大其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 

占比例，地主因此受损，遂采取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从佃农处弥补收益。综合此一时期 ，国家、 

地主和佃农的行为选择，可分析出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以新津县为例，详见下页图4： 

① 含悲：《退押与征租》，成都《新新新闻》，1944年6月14日，第8版。 

② 《四川部分县府呈报禁止地主借口征实征购加稳加租缴佃盘剥农民遵办情形，农林部、省地政局、省参议会指令训令批公 

函》，第31页，四J11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地政局档案，147／03／5710。 

③ 曹茂良：《案庆县的祖佃情形》，《四川经济季刊》第 1卷第1期，1943年，第345页。 

④ 晏阳初 ：《华西实验区工作述要》，《晏阳初全集》(第2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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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 壁 j堕变 ： 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1944钲 

1937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图4 新津县 1937、1945年国家、地主、佃农占有土地收益比例对比 

1944年新津县田赋征实征借共为 143159市石，约为 1937年田赋总数 58063市石的2．5倍。① 

1944 年田赋总额相较于 1937年而言，占土地总收益的比值由6％增长至 15％。 

根据新津县司法档案可知，抗战时期新津县地租额增加了约 5％左右。② 根据 1938年陈太先 

的调查，新津县每亩土地押租数额为 7元，i00两银(140元)可租佃 20亩土地，新津押扣标准为 

3．5—5扣之间。以4扣为例，1937年佃农需交租 29．2老石，抗战时期押扣缩减约 1倍左右，为 2 

扣，则佃农需交租31．2老石，增加 2老石，占地租额 33．2老石的6％左右。③ 缩扣意味着加租，抗 

战时期新津县地租额增加了 10％左右，约占土地总收益的 5％。地主通过改变租佃制度，将 33％ 

的新增田赋负担转嫁给佃农。 

佃农没有土地所有权，无须承担田赋 ，田赋征收方式的改变本与佃农无关。然而，地主通过 

改变租佃制度的方式转嫁田赋压力，造成佃农收益受损。佃农无力负担不断增长的地租和押租， 

亦对地主改变租佃制度的行为感到不满。地主和佃农为了维护各自的土地收益，放弃传统主佃 

情谊 ，不惜聚讼公堂，以主佃矛盾为主的民间积怨不断积聚，川西农村逐渐演变成为矛盾重重的 

火药桶。 

[作者张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职博士后] 

(责任编辑：郭阳) 

① 1944年田赋数据参见《四川省新津县财政志资料汇编》(上)，第93页。 

② 地租增加标准参见《赵怀斋告曹白氏解除租佃，返还押金上诉、答辩、反诉、讯问笔录、民事判决》，第4页，新津县档案馆 

藏，民国新津县司法军警联合全宗，3／20／248。 

③ 新津县的地租、押租、押扣标准见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1938年)，萧铮主编：《民~---b-#-中国大陆土地问 

题资料》，第32509、32513、32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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